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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北京铁镐户外网站论坛负责人“铁镐”发

起了到新疆夏特古道的徒步旅行活动。包括“铁镐”在

内，北京10名网友参加了这次活动。途中，两名女性网友

不幸遇难。

夏特古道是“丝绸之路”上最为险峻的一条著名古隘

道，地质条件十分复杂。而陡峭的冰川、随时可能出现的

野生动物以及汹涌而冰冷的木扎尔特河水，使得征服夏

特古道成为众多喜好户外探险者的夙愿。曾有不少徒步

爱好者在此遇险，2001年，新疆乌鲁木齐市登山协会主席

董务新就葬身于夏特古道湍急的河流中。

2010年6月3日，“铁镐”一行10人如期开始他们的探

索之旅。6月8日12时，在驴友们一起过木扎尔特河时，

29岁的“彦小新”和41岁的“青城”突然被湍急的水流冲

倒。

据当时在场的网友回忆，“青城”被救起时已溺水身

亡，而正当大家忙着抢救“青城”时，已被拖到岸边的“彦

小新”再次被河水卷走，瞬间不见踪影。在简单处理完

“青城”的遗体后，“铁镐”等人寻找“彦小新”无果，在未向

公安机关报案的情况下，擅自于11日返回乌鲁木齐。

6月12日，“彦小新”的父亲得知噩耗后赶到新疆，向

当地派出所报案。15天后，“彦小新”的遗体被发现。

这是网友derek＿cat在事发后于北京一家知名户外

网站论坛上的留言：“没去过夏特的领队，居然带着9名队

员，在没有请任何一位新疆领队或向导的情况下，私自进

入夏特古道，开始他们的探险之旅。我不想说得这么刻

薄，但这的确就是一支敢死队，真正的敢死队！”

“网络组团探险”变成“敢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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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敢死队”领队又发“英雄帖”
“驴友”探险之路变成死亡之旅引发反思

记者调查了解到，由于网络组织的活动本身有其不确

定性，加之探险旅游又存在相当大的危险隐患，很多刚刚

开始玩“户外论坛”的“新驴”们在感叹帖子中美景的同时，

忽略了徒步活动存在的危险性，从而草率报名，这是对自

己极大的不负责任。

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

费者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邱宝昌说，这种活动不同

于旅行社等正式机构组织的活动。这种野外探险都存在

一定风险，参加者在参加活动之前就要有这种风险意

识。如果召集人存在过错，例如，在召集过程中有虚假描

述、虚假承诺，或以盈利为目的等，这样就需要承担责任，

否则目前法律没有召集人要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一般

都是风险自担。

邱宝昌表示，以前曾有过召集野外探险发生事故，法

院最后判召集人承担责任的案例，后来《侵权责任法》出台

之后，类似的案件就没有出现判罚召集人的情况。

同时，邱宝昌说，虽然目前没有法律规定强制要求召

集人赔偿，但法院可以判召集人或者团队成员对受害人家

属进行一些合理补偿。

新疆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金英杰告诫各位网友，

在参加户外探险报名时，最好选择有法人资格的机构，一

旦出现意外，有利于追究责任。“领队取得了资格证，并不

代表他们对任何户外线路都熟悉，只能证明他们已具备了

基本的户外运动知识。”

金英杰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在户外活动前，作为领

队要详细了解线路相关情况（如气温路线类型、强度难度

等）、参加人员要求（身体状况、经验、装备等）、撰写活动计

划书（其中最主要的是意外事件应急预案和后备方案等）、

到体育主管部门登记备案、购买保险、签署责权协议，如要

走高危线路，领队一定要提前去探一次路。像夏特古道这

样的高难度线路，领队必须要有探路经验。”

“新疆有近百条成熟的户外徒步线路，然而三分之一

都是高危线路。工作稍不谨慎，就会酿出悲剧。”金英杰

说。

记者了解到，从2008年开始，新疆相关部门就开始草

拟《新疆户外运动管理条例》，目前还在调研中，不少网民

希望其能尽早出台成为全国首个户外运动管理法规，对户

外运动加以规范。 据新华社

一次由“驴友”在网络上发起的新疆徒步穿越活动，意外地夺走了北京网友“彦小新”的生命。今年5月12日，无法

接受女儿溺亡事实的父母，将该活动的网上组织者“铁镐”告上法庭，却以败诉告终。

近期，在网络上饱受争议、被骂为组织“敢死队”的领队“铁镐”，再次在网上发帖欲召集网友重走“彦小新”遇难的

新疆夏特古道，此举他又一次将自己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遇难者“彦小新”的父母在女儿去世近一年时正式在

北京将“铁镐”告上法庭，他们认为女儿的死亡是因为“铁

镐”组织失职所致。为此，他们向“铁镐”提出包括丧葬

费、精神抚慰金等62万元赔偿。法院认为：自助式户外运

动是一种不同于常规旅游的活动，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彦小新”明知存在危险，仍愿意参加，就应承担由此产生

的后果。故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铁镐”所发帖的铁镐户外网站上，最新活动行为

规范（试行版）中强调：“领队只负责路线的策划，对于活

动中因不可抗力发生的安全事故和意外伤害，本网站和

领队不负责任；因不可抗力造成活动未能完全按原计划

实施的，本网站不承担责任。”

记者联系到原告代理人——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冰清。杨冰清表示，目前，法律对于这种网络召集探

险行为的责任认定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有总体原则，即过错

承担原则。召集者在损害发生时没有作出及时的救治，也没

有及时向相关部门和家属报告，这应属于过错行为。

杨冰清说，召集者事先在网上公开的有关探险活动

的规范和说明也不能作为免责依据。如果造成损害的是

属于自然灾害，客观上不能避免的可以免责，但“彦小新”

事件不属于这种情况。

死者母亲钟贵琼表示，她和老伴对于判决结果都不

认同，也在考虑继续上诉。但由于目前悲伤的情绪还没

有平复，另外也还没有拿到判决书，同时由于家里经济条

件并不好，也在为继续上诉的费用担忧。“很多素不相识

的网友也打电话安慰我。”钟贵琼说。

遇难网友家属索赔62万败诉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处在争议之中的被网民骂为“敢

死队”领队的“铁镐”近期却再次在网上征集驴友，欲今年

6月重走夏特古道。此举立刻遭到网友质疑。

来自新疆的网友“沉尘无相”在新浪微博上写着：

“2011 年，铁镐又开始发队组织乌孙道——夏特道的穿

越，而且声称此活动他只走过一半，要求队员自己做功

课。这是一个领队应该有的态度吗？！新疆户外不欢迎

铁镐！”

此微博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转发，其中，新疆最为知名

的户外网站“小羊军团”论坛上已有驴友试图通过网络发

帖阻止铁镐组队重走夏特古道，帖子中还罗列了“铁镐”

作为领队的诸多失责之处。

“敢死队”领队再次组织探险

夏特古道 专家观点

网络组团户外探险须规范

彦小新


